
第十单元 几类主要的典型合同

九、运输合同

1、客运合同

（1）旅客应当持有效客票乘运。旅客不交付票款的，承运人可以拒绝运输。

（2）旅客可以自行决定解除客运合同。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时间

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

（3）承运人迟延运输或者有其他不能正常运输情形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安排改乘其他班次或者退票;由此

造成旅客损失的，承运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不可归责于承运人的除外。

（4）承运人擅自降低服务标准的，应当根据旅客的要求退票或者减收票款；提高服务标准的，不应当加收票

款。

（5）在运输过程中旅客随身携带物品毁损、灭失，承运人有过错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旅客托运的行李

毁损、灭失的，适用货物运输的有关规定。

2、货运合同

（1）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达到地或者将货物交

给其他收货人，但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2）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是“因不

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3）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灭失，未收取运费的，承运人不得要求支付运费；已经收取运费的，托运人

可以要求返还。

（4）货物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

【链接】买卖合同的价款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确定。

（5）托运人或收货人应当支付运输费用，否则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

外。

【例-单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货运合同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A.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由此产生的损失由承运人自行承担

B.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灭失，未收取运费的，承运人不得要求支付运费，已收取运费的，托运人不得

要求返还

C.当事人没有约定货物毁损、灭失的赔偿额，依照《民法典》有关规定仍不能确定的，按照发运时货物所在地

市场价格计算

D.托运人或者收货人不支付运费的，承运人对相应的运输货物享有留置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答案：D

解析：（1）选项 A，在承运人将货物交付收货人之前，托运人可以要求承运人中止运输、返还货物、变更达到

地或者将货物交给其他收货人，但应当赔偿承运人因此受到的损失。

（2）选项 B，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因不可抗力灭失，未收取运费的，承运人不得要求支付运费；已经收取运费

的，托运人可以要求返还。

（3）选项 C,货物毁损、灭失的赔偿额，当事人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根据《民法典》的有关规定仍不能确

定的，按照交付或者应当交付时货物“到达地”的市场价格计算。

【例-多选题】甲委托乙用货车将一批水果运往 A 地，不料途中遭遇山洪，水果全部毁损。甲委托乙运输时已向

乙支付运费。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下列关于水果损失与运费承担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乙应当赔偿因水果毁损给甲造成的损失

B.甲自行承担因水果毁损造成的损失

C.甲有权要求乙返还运费

D.甲无权要求乙返还运费

答案：BC

解析：根据规定，承运人对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毁损、灭失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承运人证明货物的毁损、灭失

是因不可抗力、货物本身的自然性质或者合理损耗以及托运人、收货人的过错造成的，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本题中，由于山洪是不可抗力，因此承运人乙不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因此选项 B 的说法正确；货物在运输过程

中因不可抗力灭失，未收取运费的，承运人不得要求支付运费；已收取运费的，托运人可以要求返还，本题

中，乙已经收取了运费，因此甲可以要求返还，因此选项 C 的说法正确。

十、行纪合同

1、基本概念

行纪合同是行纪人以自己的名义为委托人从事贸易活动，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

【注意】

（1）“行纪合同”中的行纪人必须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

（2）“委托合同”中的受托人可以“委托人”的名义，也可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

（3）代理人必须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与第三人订立合同。

（4）行纪合同限于“贸易活动”，而委托合同中可以委托的事项则非常宽泛。

（5）委托合同可以是有偿合同，也可以是无偿合同；而行纪合同均为有偿合同。

2、费用承担

行纪人处理委托事务支出的费用，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由“行纪人”自行承担。

【链接】在委托合同中，受托人处理委托事务的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3、低价出售



行纪人以“低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商品的，应当经委托人同意。未经委托人同意，行纪人补偿其差额

的，该买卖对委托人发生效力。

4、高价出售

行纪人以“高于”委托人指定的价格卖出商品的，可以按照约定增加报酬。如果在行纪合同中没有约定或者约

定不明确，依照《民法典》仍不能确定的，该利益属于“委托人”。

5、与自己交易

在行纪合同中，行纪人卖出或者买入具有“市场定价”的商品，除委托人有相反的意思表示外，行纪人自己可

以作为买受人或者出卖人。在此情况下，行纪人仍然可以要求委托人支付报酬。

【链接】代理他人与自己进行民事活动的，构成滥用代理权。

十一、技术合同

1、技术合同概述

技术合同是当事人就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或者服务订立的确立相互之间权利和义 务的合同。

【注意】技术合同包括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许可合同、技术咨询合同 和技术服务合同五种。

（1）技术开发合同

技术开发合同是当事人之间就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品种或者新材料及其系统的研究开发所订立的合

同。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

（2）技术转让合同

技术转让合同是合法拥有技术的权利人，将现有特定的专利、专利申请、技术秘密的相关权利让与他人所订立

的合同。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专利申请权转让、技术秘密转让等合同。

（3）技术许可合同

技术许可合同是合法拥有技术的权利人，将现有特定的专利、技术秘密的相关权利许可他人实施、使用所订立

的合同。技术许可合同包括专利实施许可、技术秘密使用许可等合同。

（4）技术咨询合同

技术咨询合同是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对方就特定技术项目提供可行性论证、技术预测、专题技术调查、分

析评价报告等所订立的合同。

（5）技术服务合同

技术服务合同是当事人一方以技术知识为对方解决特定技术问题所订立的合同，不包括承揽合同和建设工程合

同。

2、职务技术成果

职务技术成果是执行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工作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法人或者非 法人组织的物质技术条件所

完成的技术成果。

（1）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可以就该项职务技术成

果订立技术合同。



（2）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订立技术合同转让职务技术成果时，职务技术成果的完成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受让

的权利。

（3）非职务技术成果的使用权、转让权属于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完成技术成果的个人可以就该项非职务技术

成果订立技术合同。

3.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

当事人可以按照互利的原则，在合同中约定实施专利、使用技术秘密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的分享办法；没有约

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据《民法典》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一方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其他各方无权分享。

【例-多选题】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关于技术合同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A.技术服务合同不包括承揽合同

B.技术转让合同包括技术许可合同

C.技术许可合同中未约定一方后续改进的技术成果的分享办法，且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仍不能确定的，

他方无权分享

D.主要利用法人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技术成果属于职务技术成果

答案：ACD

解析：选项 B，技术合同包括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许可合同、技术咨询合同 和技术服务合同五

种。技术转让合同并不包括技术许可合同。

十二、物业服务合同（2025 年新增）

1、物业服务人的选聘、解聘

物业服务人的选聘、解聘都应该由全体业主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定。该法定程序包括两方面要求：

（1）应当由专有部分面积占比 2/3 以上的业主且人数占比 2/3 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2）应当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意。

【解释】业主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定解聘物业服务人的，不需要任何理由。决定解聘的，应当提前 60 日“书面

通知”物业服务人，但是合同对通知期限另有约定的除外。

2、不定期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服务期限届满后，业主没有依法作出续聘或者另聘物业服务人的决定，物业服务人继续提供物业服务的，

属于以行为发出续约的要约；业主接受其物业服务的，属于以行为予以承诺，原物业服务合同继续有效，但是

服务期限为不定期。

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不定期物业服务合同，但是应当提前 60 日“书面通知” 对方。此时解除合同也应当由业

主共同决定。

3、物业服务合同终止的，原物业服务人负有以下义务：

（1）其应当在约定期限或者合理期限内退出物业服务区域，将物业服务用房、相关设施、物业服务所必需的相

关资料等交还给业主委员会，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或者其指定的人，配合新物业服务人做好交接工作，并如实



告知物业的使用和管理状况。

（2）在业主或者业主大会选聘的新物业服务人或者决定自行管理的业主接管之前，为避免丧失秩序，基于诚信

原则，原物业服务人应当继续处理物业服务事项，并可以请求业主支付该期间的物业费。

4、物业服务人的义务

（1）物业管理义务

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

主共有部分”，维护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对物业服务区域

内违反有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服务人应当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

【解释】物业服务人制止上述不当行为的权利来自业主的授权，属于排除妨害请求权、消除危险请求权等物权

请求权的授权行使。

（2）信息公开和报告义务

物业服务人负有信息公开义务和报告义务，应当定期将服务的事项、负责人员、质 量要求、收费项目、收费标

准、履行情况，以及维修资金使用情况、业主共有部分的经营与收益情况等以合理方式向业主公开并向业主大

会、业主委员会报告。

（3）亲自提供服务

物业服务人对主要服务事项应当亲自提供服务。物业服务人不得将其应当提供的全部物业服务转委托给第三

人，或者将全部物业服务支解后分别转委托给第三人。

物业服务人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部分专项服务事项委托给专业性服务组织或者其他第三人的，应当就该部分专

项服务事项向业主负责。

5、业主的义务

（1）支付物业费

业主的主要义务是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 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的，业主

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须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反之，物业服务人未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

服务的，业主有权拒绝在相应范围内支付物业费。

【解释】在业主人数众多时，每个业主的感受和判断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由每个业主自己决定是否支付物

业费，势必带来巨大的混乱。只有业主依照法定程序共同决定，才可以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

【注意】个别业主逾期不支付物业费的，一般应当由业主委员会催其交纳；不存在业主委员 会或者物业服务人

取得业主委员会授权的，物业服务人也可以催告业主交纳。

【解释】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交物业费。物业服务人可

以直接起诉拖欠物业费的个别业主。

（2）告知义务和容忍义务

业主装饰装修房屋的，应当事先告知物业服务人，遵守物业服务人提示的合理注意事项，并配合其进行必要的

现场检查。



业主转让、出租物业专有部分、设立居住权或者依法改变共有部分用途的，应当及时将相关情况告知物业服务

人。


